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贝尔蒙特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之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王府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对王府井收购贝尔蒙特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慎的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16 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北京王府井国际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王府井国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购买王府井国际持有的

贝尔蒙特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 Belmont Hong Kong Ltd.，以下简称“贝尔蒙特”

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512,260.05 万元，支付对价为承

接债务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王府井本次收购贝尔蒙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鉴于王府井国际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

收购王府井国际持有的贝尔蒙特 100%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2017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刘毅、东嘉生、杜宝祥、于仲福、张学刚、耿嘉

琦已回避表决。 

（二）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

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收购贝尔蒙特 100%股权的

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由于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王府井国际，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表决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过程中依

法进行了回避，也没有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的非

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5、本次交易方案及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签署的各项协议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有关规定，交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6、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所述的评估值为基础，评估值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在参考评估值和基准日后减资因素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合理、公允，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7、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董

事会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2017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 



（四）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关联委员东嘉

生、耿嘉琦回避表决，审计委员会认为： 

1、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所述的评估值为基础，评估值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在参考评估值和基准日后减资因素的基础上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合理、公允，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3、公司独立董事已为该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

交易时，关联董事刘毅、东嘉生、杜宝祥、于仲福、张学刚、耿嘉琦应当回避表

决。 

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 

（五）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另外，本次交易还需要取得北京

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批复，并向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和发展改革部门履

行备案手续。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交易对方为王府井控股股东王府井国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

收购王府井国际所持贝尔蒙特 100%股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刘毅、东嘉生、杜宝祥、于仲福、张学刚、

耿嘉琦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龙涛、



权忠光、杜家滨、董安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本

次交易尚需提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且经北

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评估报告》为基准，并考虑评估基准日后

标的公司减资等因素，遵循自愿、协商一致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奥特莱斯业态的布局，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本次交易完成后，贝尔蒙特将成为王府井的子公司并纳入王府井合并报表范

围，解决了公司与控股股东王府井国际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符合公司规范化运

作相关要求。 

  




